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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一.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项光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俞建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698,408,020.06 5,739,242,332.84 -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312,256,607.08 3,077,467,700.97 7.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580,455.58 39,079,272.05 -157.7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79,349,544.28 322,073,755.31 4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2,071,806.85 177,755,047.02 3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9,838,781.81 175,013,381.06 3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26 7.42 减少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4 0.26 30.7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5 0.26 34.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191,724.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944,061.38 主要是政府补助摊销及其他补助形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17,912.68 理财产品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0,591.5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81,265.15

合计 2,233,025.0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60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305,226,000 44.3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项光明 70,347,058 1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53,172,000 7.73 0 质押 5,7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素勤 36,000,000 5.23 0 质押 11,700,000 境内自然人

朱善玉 33,384,000 4.85 0 质押 3,750,000 境内自然人

朱善银 27,594,000 4.01 0 质押 3,000,000 境内自然人

章锦福 12,622,000 1.84 0 质押 3,280,000 境内自然人

章小建 8,539,600 1.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8,371,086 1.22 0 无 0 未知

朱达海 7,513,036 1.0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305,2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226,000

项光明 70,347,058 人民币普通股 70,347,058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53,1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172,000

王素勤 3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0

朱善玉 33,3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84,000

朱善银 27,5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94,000

章锦福 12,6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2,000

章小建 8,5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8,539,6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8,371,086 人民币普通股 8,371,086

朱达海 7,513,036 人民币普通股 7,513,0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伟明集团持有嘉伟实业87.50%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2、项光明与王素勤系配偶关系，项光明与朱善玉、朱善银系外甥与舅

舅关系，朱善玉与朱善银系兄弟关系。 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朱善银分别

持有伟明集团的37.21%、5.94%、20.99%、14.48%的股权。 章锦福系项光明

妹妹的配偶，持有伟明集团的8.42%股权。 章小建系王素勤妹妹的配偶，持

有伟明集团的3.90%股权。 朱善玉持有嘉伟实业的12.50%股权。

3、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和朱善银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单位：元

主要会计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66,632,617.49 1,185,526,428.50 -52.20

主要为公司偿还贷款、项目建设支

出的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01,341,528.35 360,270,021.16 39.16

主要为公司经营良好及海滨公司、

武义公司、界首公司、万年公司所

属项目正式运营确认收入增加所

致。

预付款项 158,270,709.87 32,121,080.39 392.73 主要为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7,626,092.13 33,411,219.21 72.48 主要为东阳公司保证金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 244,705,877.32 124,472,082.25 96.59

主要为万年公司在建工程转入固

定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 270,250,308.63 1,124,138,813.62 -75.96

主要为温州餐厨公司、 海滨公司、

武义公司、界首公司在建工程转入

无形资产所致。

无形资产 3,483,472,377.18 2,467,288,454.08 41.19

主要为温州餐厨公司、 海滨公司、

武义公司、界首公司在建工程转入

无形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960,085.43 34,422,461.25 -73.97 主要为预付工程款结算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4,669,579.60 62,997,462.22 -60.84 主要为年终奖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 77,382,796.03 112,868,211.27 -31.44

主要为苍南玉苍公司支付收购款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3,700,000.00 82,350,000.00 -83.36 主要为偿还一年内到期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302,527,107.00 566,687,112.00 -46.61 主要为偿还贷款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单位：元

主要会计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79,349,544.28 322,073,755.31 48.83

主要为海滨公司、武义公司、界首

公司、万年公司所属项目正式运营

确认收入，公司设备销售及技术服

务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79,037,804.71 107,702,081.94 66.23

主要为海滨公司、武义公司、界首

公司、 万年公司所属项目正式运

营，公司设备销售及技术服务增加

导致成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5,230,308.75 3,409,698.31 53.40 主要为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899,002.41 1,881,993.01 54.04

主要为设备公司维修费用增加所

致。

研发费用 6,775,060.42 5,071,362.58 33.59 主要为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0,743,815.01 11,537,969.52 79.79

主要为公司可转换债券确认财务

费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442,852.86 4,468,611.73 88.94 主要为公司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17,912.68 1,329,972.59 -83.62 主要为公司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547,769.36 362,930.27 50.93 主要为苍南伟明收到赔偿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47,400.00 92,600.00 167.17 主要为公司公益捐赠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5,428,001.32 21,562,567.19 64.30

主要为公司经营良好利润增加；永

康公司、玉环公司所得税减半优惠

到期、嘉善公司所得税免税优惠到

期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580,455.58 39,079,272.05 -157.78

主要为公司支付保证金及材料

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4,413,144.44 56,325,848.17 -693.71 主要为公司偿还贷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生活垃圾清运和处理项目拓展情况

（1）2019年1月，公司签署《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投资建设总处

理规模为500吨/日的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 具体见于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莲花县固废综合处理项目特许经

营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6）。 随后为推进该项目建设，公司在江西省萍乡市

莲花县设立了“莲花县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具体见于3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9-016）。

（2）2019年1月，公司签署《嘉善县生活垃圾运输协议》，运输服务规模为每日1,050吨

生活垃圾，服务期限约28年。 具体见于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生活垃圾运输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8）。

（3）2019年1月，公司签署《东阳市生活垃圾焚烧综合处理工程建设·运营·移交特许经

营协议补充协议》， 投资建设总处理规模为2,200吨/日的东阳市生活垃圾焚烧综合处理工

程。具体见于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东阳市生活垃圾焚烧综合处理工程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9）。

（4）2019年2月，公司签署《瓯海经济开发区垃圾中转站委托运营合同》和《瓯海区潘

桥街道垃圾中转站委托运营合同》， 负责瓯海经济开发区和潘桥街道垃圾中转站的运营管

理，包括中转站站内日常运行维护及垃圾运输工作，协议未约定明确的合作期限，如后续签

订其它合作协议此协议将续展或终止。

（5）2019年3月，公司签署《永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投资建设

总处理规模为1,200吨/日的永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具体见于3月2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永丰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9）。 随后为推进该项目建设，公司

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设立了“永丰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具体见于3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20）。

（6）报告期后，4月8日，公司成功中标闽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该项目总处

理规模为600吨/日。 具体见于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1）。

（7）4月11日，公司与项谢银、项前量协商一致，签署《关于转让福建华立生活垃圾处理

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福建华立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拥有浦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经营权，拟建设规模日处理

城市生活垃圾600吨、餐厨垃圾50吨、污泥100吨，特许经营期自建设工程开始日起二十七周

年。

2、设备销售、餐厨垃圾处理和填埋场等业务拓展情况

（1）2019年1月，公司签署《玉环市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飞灰填埋场工程和玉环市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填埋场工程PPP项目》，负责投资、建设、运营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飞灰

填埋场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填埋场，飞灰填埋场约16.67万立方米库容，工业固废填埋场

约4.8万立方米库容。 具体见于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玉环填埋场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5）。

（2）2019年2月，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签署 《平潭餐厨垃圾处理厂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项目）工艺系统设备采购项目采购合同》，包含预处理系统、厌氧发酵系统、沼气净化

存储提纯系统、沼液处理系统、除臭系统、辅助生产工程和智能控制平台等工艺系统设备采

购，合同金额为4,650万元（含税）。 具体见于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

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项目采购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2）。

（3）报告期后，4月11日，公司成功中标江山市餐厨垃圾集中处理中心项目，该项目主

要收集运输处理江山市辖区的餐厨垃圾，日处理规模约100吨/日，服务期限初定为5年。

3、其他

（1）报告期内，各投产项目生产运营正常，温州餐厨、武义和瑞安项目二期于1月投入

正式运营，界首和苍南玉苍项目于2月初成功并网发电，万年和界首项目于3月投入正式运

营。 樟树、嘉善二期、临海二期、玉环二期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截止报告期末，奉新项目完

成项目核准和环评批复，进入建设阶段，龙泉、文成和婺源项目完成项目核准。

（2） 公司完成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上市流

通工作，具体见于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9-003）。

（3）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已于2019年1月17日届满，

按照《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股票。 具体见于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9-004）。 报告期内，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减持1,827,147股，期末持有公司股票

合计5,747,093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0.836%。报告期内，持股员工的范围、人数

没有发生变化，具体情况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4）2019年2月，公司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宁晋县伟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比

例65%，河北惠尔信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35%。 该公司住所，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凤凰镇赵庄

村南；法定代表人，程鹏；注册资本，1,000万元；营业期限，2019年2月1日至2069年1月31日；

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污泥处理，垃圾处理，环保工程的建设，垃圾、烟气、污水、灰

渣的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和维护、售后和技术服务，餐厨垃圾

收集、运输及环保化处理，餐厨垃圾处理产品的销售，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5）2019年1月，公司荣获《董事会》杂志颁发第十四届中国上市公司“金圆桌奖” 之

“董事会价值创造奖” ；2月， 公司被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委授予“2018年度创新性领军企

业”称号；3月，公司取得由中国经济网、第一财经等主办的2019中国资本年会“2019年A股

最佳上市公司20强” 。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项光明

日期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转债代码：

113523

转债简称：伟明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一般规定》和《上市公司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六号—环保服务》的要求，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运营并发电， 公司现将相关项目运营并发电业务的

2019年度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据公司初步统计，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及下属相关子公司合计完成发电量42,239.95

万度，上网电量34,638.43万度，平均上网电价0.638元/度，垃圾入库量120.26万吨（含生活、

餐厨等垃圾，其中生活垃圾入库量115.73万吨）。 2019年公司及下属相关子公司合计完成累

计发电量42,239.95万度，累计上网电量34,638.43万度，平均上网电价0.638元/度，累计完

成已结算电量18,357.79万度，累计垃圾入库量120.26万吨。相关经营数据分区域统计如下：

区域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9年度累计

浙江省内

发电量（万度） 35,095.35 35,095.35

上网电量（万度） 28,831.31 28,831.31

平均上网电价（元/度） 0.636 0.636

结算电量（万度） 15,605.82

垃圾入库量（万吨） 98.43 98.43

浙江省外

发电量（万度） 7,144.60 7,144.60

上网电量（万度） 5,807.11 5,807.11

平均上网电价（元/度） 0.648 0.648

结算电量（万度） 2,751.96

垃圾入库量（万吨） 21.83 21.83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一、 重要提示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2019年一季度报告。

1.2�公司负责人袁永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忠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陈忠喜保证2019年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662,207,584.08 3,591,596,191.87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2,971,543.66 1,906,693,242.60 6.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999,767.96 -94,138,880.36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41,193,932.69 680,959,282.03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638,821.92 86,896,785.48 3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7,722,206.76 82,061,418.19 -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4 7.60 减少1.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4 2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853.2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3,852,948.4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91,112.23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5,305,918.3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221.2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34,865.21

所得税影响额 -7,418,866.75

合 计 38,916,615.1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89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YUAN,YONGBIN

83,087,

500

20.34 83,087,500 无 - 境外自然人

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

司

66,378,

000

16.25 66,378,000 无 - 国有法人

熊立武

52,578,

000

12.87 52,578,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33,189,

000

8.12 33,189,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18,043,

500

4.42 18,043,5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旭宁

17,940,

000

4.39 17,94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芜湖市世纪江东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594,

500

4.06 16,594,5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

期创业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13,800,

000

3.38 13,80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唐山方舟实业有限公

司

13,110,

000

3.21 13,11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杭州创东方富锦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64,

500

2.88 11,764,5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张虹 5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8,000

谭兴纪 333,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300

梁国林 2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600

康亮 24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300

陶荣路 20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800

郑振东 19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300

王立明 18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100

王钧 16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200

孙桂彬 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

郭熵 132,732 人民币普通股 132,732

上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无法判断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3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98,000,000.00 - 不适用 公司金融工具会计政策变更

其他流动资产 14,448,226.62 306,258,891.04 -95.28% 公司金融工具会计政策变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556,690.95 16,865,506.03 164.19% 主要系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

预收款项 434,814.30 3,506,585.51 -87.60% 主要系本期确认收入

应付职工薪酬 35,977,552.40 51,338,639.46 -29.92%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在本期发放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733,361.05 16,411,199.620 -34.60% 主要系设备分期付款减少所致

长期应付款 18,011,826.08 6,530,668.640 175.80% 主要系设备分期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 1,695,013.340 -100.00% 主要系理财产品本期到期收益确认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2,239,303.90 17,941,524.41 -31.78% 主要系运输费用、产品质量费用下降

财务费用 -119,987.65 1,282,674.55

-109.

35%

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利息费用 3,956,997.46 2,659,536.94 48.79% 主要系贷款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3,400,465.18 279,044.76 1118.61% 主要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82,351.79 -2,885,223.41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款项增加，增加坏账准备计提所致

其他收益 43,852,948.49 8,218,550.52 433.58% 主要系当期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836,874.60 -1,150,515.31 不适用 主要系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157,867,696.36 119,314,531.35 32.31% 主要系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4,555,217.24 17,641,012.24 39.19% 主要系当期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 133,312,479.12 101,673,519.11 31.12% 主要系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16,638,821.92 86,896,785.48 34.23% 主要系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92,300,

654.71

572,951,

653.54

38.28% 主要系销售产品回款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0,439,

708.69

22,356,

734.04

170.34% 主要系当期补助款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40,000,

000.00

- 不适用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733,638.64 - 不适用 主要系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1,278,600.00

-100.

00%

主要系本期无固定资产处置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176,824.21 - 不适用 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48,000,

000.00

- 不适用 主要系理财投资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

000.00

123,011,

640.06

-59.35%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1,554,

616.35

51,497,

392.83

116.62% 主要系归还到期银行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987,984.33 2,423,205.43 -59.23% 主要系本期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7,181,

875.42

66,272,

411.30

725.66% 主要系销售回款、首发融资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永彬

日期 2019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596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

2019-028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2019年4月19日上午10:0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已于2019年4月1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永彬先生主持，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9�年 4月 20�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9�年 4月 20�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0）。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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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于2019年4月19日下午14:0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已于2019年4月14日以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秉军先生主持，会议

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9年4月20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其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9�年 4月 20�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0）。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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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4月19日，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

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有关要求，作为境内上市

企业，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一）变更日期

2019年1月1日。

（二）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 2016�年 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

（三）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则执行以上会计政策。 其他

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201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相关具体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本次会计政策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

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三类；

2、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公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

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

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

的风险管理活动。 此外，在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

完善，金融工具披露要求也相应调整。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执行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已执行新

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财会〔2018〕15号）通知，公司新增与新金融工具准则

有关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

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合同资产” 和“合同负债” 项目，同时删除“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

资”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项目。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

息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

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并于2019年

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起按新金融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会

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

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其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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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32,468,5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特利”或“公司” ）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8]433号文核准，芜湖伯特利汽车

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860,000股， 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408,561,00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为40,860,000股，限售流通股为367,701,000股。 公司

股票于2018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十二个月。 本次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涉及15名股东，为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徽高

新同华” ）、王旭宁、芜湖市世纪江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世纪江东” ）、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通安益二期” ）、唐山方舟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方舟” ）、杭州创东方富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创东方富锦”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安徽高新毅达” ）、台州尚颀汽车产业并购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台

州尚颀” ）、深圳市创东方富润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东方富润” ）、深圳市金

华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华泰” ）、王漫江、史正富、盐城尚颀王狮汽车

后市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盐城尚颀” ）、上海尚颀德连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尚颀德连” ）和深圳市德之贵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之

贵” ），该部分限售股计132,468,500股，将于2019年4月29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 总股本为408,561,00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为

40,860,000股，限售流通股为367,701,000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转股、送股、 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会导致公司股

本发生变化的事宜，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

诺如下：

公司自然人股东史正富先生、王旭宁先生、王漫江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之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世纪江东、创东方富锦、唐山方舟、安徽高新同华、金通安益二期、金华泰、安

徽高新毅达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公司股东台州尚颀、创东方富润、尚颀德连、盐城尚颀、德之贵承诺：若公司经核准后在

2017年5月18日之前刊登正式的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及/或其摘要，则自2016年5月18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在2017年5月18日以后刊登正式的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及/或其摘要，则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银河证券认为：伯特利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伯特利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证券对伯特利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32,468,5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单位：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8,043,500 4.42% 18,043,500 0

2 王旭宁 17,940,000 4.39% 17,940,000 0

3

芜湖市世纪江东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6,594,500 4.06% 16,594,500 0

4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3,800,000 3.38% 13,800,000 0

5 唐山方舟实业有限公司 13,110,000 3.21% 13,110,000 0

6

杭州创东方富锦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1,764,500 2.88% 11,764,500 0

7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1,500,000 2.81% 11,500,000 0

8

台州尚颀汽车产业并购成长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062,000 2.22% 9,062,000 0

9 深圳市创东方富润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428,000 1.33% 5,428,000 0

10 深圳市金华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30,000 1.18% 4,830,000 0

11 王漫江 2,714,000 0.66% 2,714,000 0

12 史正富 2,300,000 0.56% 2,300,000 0

13

盐城尚颀王狮汽车后市场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794,000 0.44% 1,794,000 0

14 上海尚颀德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94,000 0.44% 1,794,000 0

15 深圳市德之贵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94,000 0.44% 1,794,000 0

合计 132,468,500 32.42% 132,468,50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66,378,000 0 66,378,00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42,703,500 -109,514,500 33,189,00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75,532,000 -22,954,000 52,578,000

4、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83,087,500 0 83,087,5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67,701,000 -132,468,500 235,232,5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40,860,000 132,468,500 173,328,5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0,860,000 132,468,500 173,328,500

股份总额 408,561,000 408,561,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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